附件三

评审方式
一、评审方法：由询价人成立 5 人或以上的评审小组，以综合评分方式对报价人提供的响应文件进行评分，选定最高得分者；若出现最高得分有两家或以上并列的情形，将由采购人电话通知并列的供应商，在约定的时间、地点当场以随机抽签或摇号的方式确定最终成交人。未按时到场的供应商视为自动放弃优先权。
二、综合评分表（满分100分）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
	30
	以采购人2025-2026年度安全生产责任险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分别作为基准进行评分，两项各占15分，其中达到基准得10分，每高于基准10%加1分（最高加至15分），每低于基准10%扣3分（扣完为止）；该项最终得分为两项得分之和，满分30分。

	免赔额／免赔率
	10
	根据免赔额／免赔率进行打分。

	除外责任
	10
	根据除外责任条款进行打分。

	特别约定与附加险
	15
	根据特别约定和附加险条款进行打分。

	赔付效率及 

理赔服务方 

案


	10
	对赔付效率（含市内及市外出险案件处理安排、理赔审核及到账时间）及理赔服务方案（含理赔制度、理赔流程、赔付手续 及材料、理赔档案管理等）进行评审： 

1、根据提供的赔付效率承诺方案评比，按赔付效率高、中、低分别得5分、3分、1分； 

2、根据提供的理赔服务方案制度是否完善、赔付流程是否简便，以及理赔档案管理情况综合评比，优得5分，良得4分，中得3分，差得1分； 

3、无提供或者其他情况不得分。 

	增值服务方 

案
	10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单位特点（公路应急、物资储备、工程建设）提供的安全教育培训、风险评估、应急演练、隐患排查、安全专家技术指导帮扶等增值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审：

1、方案针对性强，包含3项及以上实质性、高价值的增值服务，得10分；

2、方案有针对性，包含2项实质性增值服务，得7分；

3、方案较为笼统，或仅包含1项增值服务，得3分；

4、未提供或提供内容与本项目无关，不得分。

	综合偿付能力
	10
	根据报价人或报价人总公司2025年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进行评审：

1、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00%的，得10分；

2、18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00%的，得7分；

3、15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80%的，得5分；4、12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50%的，得3分；

5、10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20%的，得1分；

6、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00%的，得0分。

【注：提供 2025 年度经第三方审计的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或报告关键页（审计及被审计单位名称页、偿付能力信息页、日期页）。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所提供的证明材料模糊不清导致无法辨认的不得分。】

	项目业绩
	5
	报价人2023年以来承接的同类项目（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业绩，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5分。 注：以合同关键页为准，报价人所提供的合同关键页须包括：甲乙双方名称、项目名称、合同服务内容、合同签订时间、甲乙双方盖章，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报价以分公司或中心支公司的保险机构投标的，总公司业绩不纳入评审。


